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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公山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48号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宋小燕代表：

     您在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我区基层社会救助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议已经收悉，经认真办理，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民政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区民政局低保中心从多方面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一是建立主动发现机制，不断完善排查机制。按照市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做好困难群众摸排和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淮民保[2022]11号）文件要求，部署各镇街道、村社区对全区进行摸排，要求各镇街道填写淮南市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工作登记表，定期上报。
二是做好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及常态化帮扶。加强与乡村振兴、医保、残联、人社、教体等部门线下数据互通，现已建立了稳定的信息交换机制，按月将共享数据进行汇总筛查，依托“淮南市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平台数据库”，对有致贫风险的困难群众实时预警，对预警发现的困难群众，及时核实信息并将预警信息推送给相关责任部门，及时给予遭遇突发性困难人员有针对性的救助帮扶。
三是落实社会救助发放工作。

2023年全年，我区累计发放救助资金1864.9396万元，其中：城市低保发放救助资金1581.5316万元，农村低保发放救助资金283.408万元。保障特困供养人员96人，其中失能、半失能21人（集中供养人员16人），占比76.19%，累计发放113.996万元。
下一步我单位将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机制，加强风险防范和动态跟踪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密切关注台账中家庭的基本情况变化。结合主动发现机制，定期摸排台账管理意外的其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情况和困难需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救助范围，不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及时纳入台账进行动态监测。。

  办复类别：B类

  联系单位：八公山区民政局低保中心

  联系电话：5657520
                                               2024年5月7日
